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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信元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作为信元网络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原内蒙古信元网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元股份”或

“公司”）的主办券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

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信元股份 2023 年度

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0 年 1 月 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内蒙古信

元网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该

方案于 2020 年 1 月 18 日经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股票定

向发行说明书，公司拟定向发行股票不超过 3,333,334 股（含 3,333,334 股），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2.00 元（含 10,000,002.00 元），公

司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210,668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632,004.00

元。 

截至 2020年 3月 25日，认购对象完成缴款认购。 

2020 年 4 月 8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缴款情况进行审

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145号）。 

2020 年 3 月 6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关于内蒙古信元网络

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股转系统函【2020】496

号）。 

2020年 4月 30日，公司新增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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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与运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相

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2017年 8月 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该议案于 2017年 9月 13

日经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制度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

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公司的股票发行将严格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 

2017年 8月 29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

露《内蒙古信元网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前汇入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兴安南路支行，账号：

50160188000067577），募集资金金额为 9,632,004.00元。2020年 4月 9日，公

司、国投证券（原安信证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兴安南路

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内蒙古信元网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

说明书》（公告编号：2020-003）、《内蒙古信元网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内蒙古

信元网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4），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在建工程转让款、装修办公楼、建设

实验室及补充流动资金，以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和竞争力。 

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共募集资金 9,632,004.00 元，2020 年度累计

使用 4,347,489.20 元，2021 年度累计使用 930,591.70 元，2022 年度累计使用

4,117,546.81 元。2023 年累计使用 276,434.10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0元。 

1、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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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金额 9,632,004.00 

加：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40,057.81 

募集资金总额 9,672,061.81 

具体用途： 累计使用金额 
其中：2023 年 1 月 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1、在建工程转让款 7,370,599.41 0 

2、办公楼装修支出 980,341.70 0 

3、全层面网络攻防实验室建设支出 1,060,328.00 15,641.40 

4、补充流动资金 260,792.70 260,792.70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0 

 

2、根据募集资金用途分类，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用途 
募集资金预计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投入小计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在建工程

转让款 
7,370,599.41 7,370,599.41 4,347,489.20   3,023,110.21   

办公楼装

修支出 
980,341.70 980,341.70   930,591.70 49,750.00   

全层面网

络攻防实

验室建设

支出 

1,060,328.00 1,060,328.00     1,044,686.60 15,641.40 

补充流动

资金 
260,792.70 260,792.70       260,792.70 

合计 9,672,061.81 9,672,061.81 4,347,489.20 930,591.70 4,117,546.81 276,4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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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1、第一次变更： 

根据《内蒙古信元网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

说明书》，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租赁、装修办公楼及建设实验室，以提升公司

整体经营能力和竞争力。因公司能够取得该块土地使用权证，2020 年 5 月，内

蒙古浪潮大数据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信元网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协商一致由租赁办公楼变更为转让在建工程，并签订《浪潮内蒙古大数据产

业园 S02 科研楼在建工程转让协议》，导致募集资金用途发生变更。 

因公司相关人员疏忽，在公司签订《浪潮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园 S02 科研楼

在建工程转让协议》后，未及时履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结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亦经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

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前： 

用途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元） 占拟募集资金比例 

租赁办公楼支出 3,000,000.00 31.15% 

办公楼装修支出 2,000,000.00 20.76% 

全层面网络攻防实验室建设支出 3,000,000.00 31.15% 

全层面网络攻防实验室设备支出 1,632,004.00 16.94% 

合计 9,632,004.00 100.00% 

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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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元） 占拟募集资金比例 

在建工程转让款 7,500,000.00 77.87% 

办公楼装修支出 1,000,000.00 10.38% 

全层面网络攻防实验室建设支出 1,132,004.00 11.75% 

合计 9,632,004.00 100.00% 

2、 第二次变更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与实际运营情况需要，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

升经营效率，公司于 2023年 3月对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进行变更，将募集资金

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260,792.70 元用途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 

2023 年 3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五、主办券商核查情况 

主办券商持续督导人员通过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查阅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银行流水、查阅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文件、查阅在建工程预算报告及进度表、

核查募集资金支出相关的合同及原始凭证、询问公司相关人员等方式，对公司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上述第一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未履行事前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存在违

规情况，在主办券商的督导下，公司已补充履行了事后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根据相关规则要求，主办券商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对信元股份进行了现场

核查，并出具《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信元网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现场核查报告》。主办券商持续督导人员已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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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协助公司严

格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切实保障投资者利益。 

六、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除上述第一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未履行事前审议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违规情况外，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

在其他违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页以下无正文） 

  






